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２

证券简称： 八菱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网下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７６

万股；

２

、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８３４

号文核准，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下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下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１

，

８９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１７．１１

元，

其中网下配售

３７６

万股，网上定价发行

１

，

５１４

万股。 网下配售结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 《关于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

２０１１

】

３３９

号文）同

意，公司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网上定价发行的

１

，

５１４

万股股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挂牌上市。

根据《证券发行和承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网下配售的股票自公司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之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起锁定三个月方可上市流通。 现锁定期将满，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起上市流通。

本次网下发行的

３７６

万股股票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 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

６０

，

３７９

，

１６６ ３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５６

，

６１９

，

１６６

１

、

ＩＰＯ

发行前限售股

份

５６

，

６１９

，

１６６ ５６

，

６１９

，

１６６

２

、网下发行限售股份

３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３

，

７６０

，

０００

二、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

１５

，

１４０

，

０００ ３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９００

，

０００

三、总股本

７５

，

５１９

，

１６６ ７５

，

５１９

，

１６６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５

证券简称：兴民钢圈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１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２５

元）；对于其他非

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

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０２７

王志成

２ ０１＊＊＊＊＊１５１

姜开学

３ ０１＊＊＊＊＊３９７

邹志强

４ ０１＊＊＊＊＊８１６

崔积旺

５ ０１＊＊＊＊＊０２７

李元建

６ ０１＊＊＊＊＊１２７

刘殿强

７ ０１＊＊＊＊＊２７７

吕荣广

８ ０１＊＊＊＊＊６０９

梁美玲

９ ０１＊＊＊＊＊３４１

王艳

１０ ０１＊＊＊＊＊３５６

崔积和

１１ ００＊＊＊＊＊５３５

梁群升

１２ ０１＊＊＊＊＊３６５

王兵

１３ ０１＊＊＊＊＊９９９

刘云利

１４ ０１＊＊＊＊＊５２０

高赫男

１５ ０１＊＊＊＊＊４９８

周文学

１６ ０１＊＊＊＊＊１５０

王翠英

１７ ０１＊＊＊＊＊４７０

梁志善

１８ ０１＊＊＊＊＊８２９

刘荫成

１９ ０１＊＊＊＊＊８０１

姜开云

２０ ０１＊＊＊＊＊７１５

王杰功

２１ ００＊＊＊＊＊４９５

宋福波

２２ ０１＊＊＊＊＊１９０

管海清

２３ ０１＊＊＊＊＊８０６

张波

２４ ０１＊＊＊＊＊３０６

张文峰

２５ ０１＊＊＊＊＊６８０

孙希连

２６ ０１＊＊＊＊＊５１２

姜海

２７ ０１＊＊＊＊＊７５７

张涛

２８ ０１＊＊＊＊＊６１３

宋连忠

２９ ０１＊＊＊＊＊０６４

陈云经

３０ ０１＊＊＊＊＊３１１

臧运平

３１ ０１＊＊＊＊＊０１９

王占铎

３２ ００＊＊＊＊＊４３４

孙民志

３３ ０１＊＊＊＊＊９６８

李亚萍

３４ ０１＊＊＊＊＊２７０

姚恒东

３５ ０１＊＊＊＊＊５７３

李明军

３６ ０１＊＊＊＊＊０７７

李增安

３７ ０１＊＊＊＊＊２８８

邹学艺

３８ ０１＊＊＊＊＊３９１

周成军

３９ ０１＊＊＊＊＊９５５

张发志

４０ ０１＊＊＊＊＊８７１

张鹏

４１ ０１＊＊＊＊＊６６９

姜军

４２ ０１＊＊＊＊＊４８６

季明坤

４３ ０１＊＊＊＊＊７０５

王强

４４ ０１＊＊＊＊＊５６１

吕守民

４５ ０１＊＊＊＊＊６３６

王金逊

４６ ０１＊＊＊＊＊４６５

刘振国

４７ ０１＊＊＊＊＊６３６

张洪波

４８ ０１＊＊＊＊＊４１７

张福辉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龙口市龙口经济开发区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刘兴博

咨询电话：

０５３５－８８８２３５５

传真电话：

０５３５－８８８６７０８

特此公告。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

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财通价值动量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７２０００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财通价值动量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

截止收益分

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元）

１．０５５

元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元）

１５

，

７０１

，

９６３．０３

元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元）

３

，

９２５

，

４９０．７６

元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２０

元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分红。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红利将按

２

月

１３

日除息后的基

金份额净值折算成基金份额，并于

２

月

１４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

账户，

２

月

１５

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

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

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现金红利发放日”是指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２

月

１５

日划入销售机构账户。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３．１．

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

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３．２．

投资者如需设置或修改本次分红方式，请务必于权益登记日之前（即

２

月

１３

日之前，不含

２

月

１３

日），

在本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更改分红方式。 投资者若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本基金默认现金

红利方式。

３．３．

权益登记日（

２

月

１３

日）注册登记机构可以受理分红方式变更申请，但该申请仅对以后的收益分配

有效，而对本次收益分配无效。

３．４．

一只基金可以在不同的销售机构设置不同的分红方式。 投资者若在多个销售机构持有本基金，其

在某个销售机构修改的分红方式不会改变在其他销售机构设置的分红方式。

３．５．

投资者可在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询本次分红情况，也可向财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咨询（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８８

）。

３．６．

投资者还可以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爱

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等本基金的代销机构查询本基金本次分红的有关情况。

３．７．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于基金

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０

一二年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４

股票简称：南京高科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６

号

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三楼会议

室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１９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２００

，

７１１

，

５６４

（注）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３８．８８

注：因本次会议所议《关于增加与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互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事项为关联交

易，公司控股股东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所持

１７８

，

８９３

，

８１５

股回避该议案的表决。

（三）公司董事、监事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出席情况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益民先生主持，公司

５

名董事、

２

名监事以及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

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与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的审议情况

会议采取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改聘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以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以及内控审

计机构。

表决结果：

２００

，

７１１

，

５６４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１００％

。

（二）《关于增加与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互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增加与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开发总公司”）互相提供贷款担保的额度：其中，公司

为开发总公司提供的贷款担保金额不高于该公司为本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贷款担保金额，且公司

为开发总公司贷款担保余额不高于

３０

亿元人民币，担保（签署担保合同）的时间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因开发总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开发总公司回避了此项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

１５

，

５３５

，

０１３

股同意，

６

，

２８２

，

７３６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数

的

７１．２０％

。

（三）《关于为南京高科置业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和贷款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增加为南京高科置业有限公司（含下属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高科置业”）分期提供委托贷

款的额度，从原来的

２０

亿元上调至

２５

亿元，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三年，利率按同期银行贷款

利率计算。 同时，同意公司为高科置业（含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１０

亿元的银行贷款担保额度，担保

（签署担保合同）的时间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表决结果：

２００

，

７１１

，

５６４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四、《关于为南京高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南京高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５

亿元的贷款担保额度，担保（签署担

保合同）的时间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表决结果：

２００

，

７１１

，

５６４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１００％

。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法律顾问梁峰、周峰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苏永证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９

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大会对议案的

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二）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九日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１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８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 本次会议新增了临时提案《关于选举范鸣春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２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变更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观澜

镇平安金融培训学院平安会堂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现场召开的时间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

１３

：

３０

起，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由本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先生主持，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

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本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监票人员及北京

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５７０

家， 代表股份

４

，

９６８

，

８９６

，

１２５

股，约

占公司总股本

７

，

９１６

，

１４２

，

０９２

股的

６２．７６９２％

。其中，内资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５６３

家，代表股份

２

，

８４２

，

２１１

，

５８９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

７

，

９１６

，

１４２

，

０９２

股的

３５．９０４０％

；外资股股东及代理人共

７

家，代表股份

２

，

１２６

，

６８４

，

５３６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

７

，

９１６

，

１４２

，

０９２

股的

２６．８６５２％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家）

５７０

家

其中：内资股股东人数

５６３

家

外资股股东人数

７

家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４

，

９６８

，

８９６

，

１２５

股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２

，

８４２

，

２１１

，

５８９

股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２

，

１２６

，

６８４

，

５３６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６２．７６９２％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３５．９０４０％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２６．８６５２％

二、本次会议议案内容

本次会议议案的详情请参见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和《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

临时提案的公告》。

三、议案审议情况及表决结果

会议审议并逐项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授予董事会一般性授权发行新股的议案》（特别决议）

本议案有

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赞成票

股份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股份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股份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

过

４

，

９６８

，

８９６

，

１２５ ４

，

３００

，

３２４

，

４６４ ８６．５４４９％ ６６１

，

８８４

，

４４３ １３．３２０６％ ６

，

６８７

，

２１８ ０．１３４６％

通过

２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特别决议）

２．１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本议案有

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赞成票

股份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股份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股份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

过

４

，

９６８

，

８９６

，

１２５ ４

，

８１９

，

０１３

，

５２０ ９６．９８３６％ １４３

，

６６６

，

６８７ ２．８９１３％ ６

，

２１５

，

９１８ ０．１２５１％

通过

２．２

发行规模

本议案有

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赞成票

股份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股份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股份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

过

４

，

９６８

，

８９６

，

１２５ ４

，

８１９

，

０１５

，

１２０ ９６．９８３６％ １４３

，

６６１

，

２８７ ２．８９１２％ ６

，

２１９

，

７１８ ０．１２５２％

通过

２．３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议案有

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赞成票

股份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股份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股份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

过

４

，

９６８

，

８９６

，

１２５ ４

，

８１９

，

０４５

，

１２０ ９６．９８４２％ １４３

，

６３１

，

２８７ ２．８９０６％ ６

，

２１９

，

７１８ ０．１２５２％

通过

２．４

债券期限

本议案有

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赞成票

股份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股份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股份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

过

４

，

９６８

，

８９６

，

１２５ ４

，

８１９

，

０４５

，

１２０ ９６．９８４２％ １４３

，

６３１

，

２８７ ２．８９０６％ ６

，

２１９

，

７１８ ０．１２５２％

通过

２．５

债券利率

本议案有

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赞成票

股份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股份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股份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

过

４

，

９６８

，

８９６

，

１２５ ４

，

８１９

，

０４５

，

６２０ ９６．９８４２％ １４３

，

６３０

，

７８７ ２．８９０６％ ６

，

２１９

，

７１８ ０．１２５２％

通过

２．６

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议案有

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赞成票

股份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股份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股份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４

，

９６８

，

８９６

，

１２５ ４

，

８１９

，

０４５

，

１２０ ９６．９８４２％ １４３

，

６３１

，

２８７ ２．８９０６％ ６

，

２１９

，

７１８ ０．１２５２％

通过

２．７

转股期限

本议案有

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赞成票

股份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股份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股份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

过

４

，

９６８

，

８９６

，

１２５ ４

，

８１９

，

０４５

，

１２０ ９６．９８４２％ １４３

，

６３６

，

２８７ ２．８９０７％ ６

，

２１４

，

７１８ ０．１２５１％

通过

２．８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本议案有

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赞成票

股份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股份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股份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４

，

９６８

，

８９６

，

１２５ ４

，

８１９

，

０４８

，

６２０ ９６．９８４３％ １４４

，

１５８

，

４０５ ２．９０１２％ ５

，

６８９

，

１００ ０．１１４５％

通过

２．９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本议案有

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赞成票

股份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股份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股份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

过

４

，

９６８

，

８９６

，

１２５ ４

，

８１８

，

２３４

，

１２０ ９６．９６７９％ １４４

，

９６９

，

４０５ ２．９１７５％ ５

，

６９２

，

６００ ０．１１４６％

通过

２．１０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本议案有

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赞成票

股份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股份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股份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

过

４

，

９６８

，

８９６

，

１２５ ４

，

８１９

，

０６９

，

１２０ ９６．９８４７％ １４４

，

１３４

，

４０５ ２．９００７％ ５

，

６９２

，

６００ ０．１１４６％

通过

２．１１

赎回条款

本议案有

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赞成票

股份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股份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股份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

过

４

，

９６８

，

８９６

，

１２５ ４

，

８１８

，

０９５

，

６２０ ９６．９６５１％ １４４

，

５８０

，

７８７ ２．９０９７％ ６

，

２１９

，

７１８ ０．１２５２％

通过

２．１２

回售条款

本议案有

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赞成票

股份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股份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股份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

过

４

，

９６８

，

８９６

，

１２５ ４

，

８１８

，

３２１

，

５０１ ９６．９６９７％ １４３

，

６０６

，

６８７ ２．８９０１％ ６

，

９６７

，

９３７ ０．１４０２％

通过

２．１３

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本议案有

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赞成票

股份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股份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股份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

过

４

，

９６８

，

８９６

，

１２５ ４

，

８１８

，

３２１

，

５０１ ９６．９６９７％ １４３

，

６０６

，

６８７ ２．８９０１％ ６

，

９６７

，

９３７ ０．１４０２％

通过

２．１４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议案有

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赞成票

股份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股份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股份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

过

４

，

９６８

，

８９６

，

１２５ ４

，

８１８

，

３２１

，

５０１ ９６．９６９７％ １４３

，

６０６

，

６８７ ２．８９０１％ ６

，

９６７

，

９３７ ０．１４０２％

通过

２．１５

向原

Ａ

股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议案有

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赞成票

股份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股份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股份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

过

４

，

９６８

，

８９６

，

１２５ ４

，

８１８

，

３２１

，

５０１ ９６．９６９７％ １４３

，

６０６

，

６８７ ２．８９０１％ ６

，

９６７

，

９３７ ０．１４０２％

通过

２．１６

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本议案有

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赞成票

股份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股份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股份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

过

４

，

９６８

，

８９６

，

１２５ ４

，

８１８

，

３２１

，

５０１ ９６．９６９７％ １４３

，

６０６

，

６８７ ２．８９０１％ ６

，

９６７

，

９３７ ０．１４０２％

通过

２．１７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本议案有

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赞成票

股份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股份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股份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

过

４

，

９６８

，

８９６

，

１２５ ４

，

８１９

，

２６６

，

２２０ ９６．９８８７％ １４３

，

４１０

，

１８７ ２．８８６２％ ６

，

２１９

，

７１８ ０．１２５２％

通过

２．１８

与偿付能力资本有关的特别条款

本议案有

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赞成票

股份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股份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股份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

过

４

，

９６８

，

８９６

，

１２５ ４

，

８１９

，

０６９

，

７２０ ９６．９８４７％ １４３

，

６０６

，

６８７ ２．８９０１％ ６

，

２１９

，

７１８ ０．１２５２％

通过

２．１９

担保事项

本议案有

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赞成票

股份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股份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股份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

过

４

，

９６８

，

８９６

，

１２５ ４

，

８１９

，

０６９

，

７２０ ９６．９８４７％ １４３

，

６０６

，

６８７ ２．８９０１％ ６

，

２１９

，

７１８ ０．１２５２％

通过

２．２０

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本议案有

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赞成票

股份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股份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股份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

过

４

，

９６８

，

８９６

，

１２５ ４

，

８１９

，

０６９

，

１２０ ９６．９８４７％ １４３

，

６０７

，

２８７ ２．８９０１％ ６

，

２１９

，

７１８ ０．１２５２％

通过

２．２１

关于本次发行可转债授权事宜

本议案有

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赞成票

股份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股份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股份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

过

４

，

９６８

，

８９６

，

１２５ ４

，

８１９

，

０６９

，

７２０ ９６．９８４７％ １４３

，

６０６

，

６８７ ２．８９０１％ ６

，

２１９

，

７１８ ０．１２５２％

通过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普通决议）

本议案有

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赞成票

股份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股份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股份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

过

４

，

９６８

，

８９６

，

１２５ ４

，

８０７

，

９０６

，

５０８ ９６．７６０１％ １５４

，

２３２

，

６９９ ３．１０４０％ ６

，

７５６

，

９１８ ０．１３６０％

通过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普通决议）

本议案有

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赞成票

股份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股份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股份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

过

４

，

９６８

，

８９６

，

１２５ ４

，

８０７

，

８９８

，

８０８ ９６．７５９９％ １５４

，

２１０

，

５９９ ３．１０３５％ ６

，

７８６

，

７１８ ０．１３６６％

通过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范鸣春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普通决议）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范鸣春先生的董事任职资格还需要取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后始

生效。

本议案有

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

赞成票

股份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

股份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股份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

过

４

，

９６８

，

８９６

，

１２５ ４

，

７７９

，

２８１

，

０２７ ９６．１８４０％ １７９

，

３８０

，

９００ ３．６１０１％ １０

，

２３４

，

１９８ ０．２０６０％

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及监票人

本次会议经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的程丽律师和孔鑫律师见证，并为本次会议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作为本公司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被本公司委任为本次会议的监票人之一，

全程参与了本次会议的监票工作。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的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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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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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887

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

证券代码：

125887

证券简称：中鼎转债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11

日发行了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中鼎转债

"

），截至

2012

年

2

月

11

日将满一年。 根据《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

《募

集说明书》

"

）的有关条款规定，

"

中鼎转债

"

每年付息一次，现将本期付息事项公告如下：

一、付息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规定：

"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年利率第一年年息

0.8%

，第二年年息

1.1%

，第三年年息

1.4%

，第四年年息

1.7%

，第五年年息

2.0%

。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按票面金额由

2011

年

2

月

11

日起开始计算利息，每年付息一次。

"

本期（第一年）

"

中鼎转债

"

付息方案：每

10

张

"

中鼎转债

"

（面值

1,000

元）税前利息为

8

元。

对于持有

"

中鼎转债

"

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公司按

2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实际每

10

张派发利息

6.4

元；对于持有

"

中鼎转债

"

的合格境外投资者（

QFII

），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后，

实际每

10

张派发利息

7.2

元；对于持有

"

中鼎转债

"

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每

10

张派

发利息

8

元。

二、付息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根据《募集说明书》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规定，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2

月

10

日（星期五），付息日为

2012

年

2

月

13

日（星期一）。

三、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截至

2012

年

2

月

10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

中鼎转债

"

持有人。

四、付息方法

本次

"

中鼎转债

"

所派利息于

2012

年

2

月

13

日通过持债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所得税缴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第五款、第三条第三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对于

QFII

所得转债利息按

10%

的税率征收预提所得税，并由公司作为代扣

代缴义务人进行代扣代缴。

如该类投资者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提供相关纳税证明文件如：（

1

）以居民企业身份

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或者（

2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

纳税申报表；（

3

）该类投资者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分配的可转债利息属于该类企业投资者在中

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经公司核实，确认有关投资者属于居民企业投资者后，则不代扣代

缴

10%

的企业所得税。 如果该类投资者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本公司将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

代缴

QFII

投资者的可转债利息所得税。 如存在除前述

QFII

以外的非居民企业持债人，应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即：应当扣缴的所得税，扣缴义务人未依法扣缴或者无法履行扣缴义务

的，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纳税。 纳税人未依法缴纳的，税务机关可以从该纳税人在中国境内其他收入项目

的支付人应付的款项中，追缴该纳税人的应纳税款。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毕双喜 蒋孝安

电话：

0563-4181887

传真：

0563-4181880

转

6071

地址：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中鼎股份证券事务部

邮编：

242300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2

月

8

日

股票代码：

600325

股票简称： 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7

债券代码：

122028

债券简称：

09

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8

日

上午

10:00

在珠海市昌盛路

155

号

9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局，会议由董事局主席袁小

波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

名，所持股份

207,081,966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5.35%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下属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其中，控股子公司珠海华耀商贸发展

有限公司、珠海市世荣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大连华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了反担保。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203,192,088

股， 反对

3,889,878

股， 弃权

0

股， 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8.12%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书》；

3

、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

一二年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830

证券简称：鲁西化工 公告编号：

2012-007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财政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元月份收到聊城市财政局《关于下达国家补助

2011

年重点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

支出预算指标的通知》（聊财建指

[2011]155

号）文件，该文件主要内容为：根据省财政厅鲁财建指

[2011]346

号文件

精神，现下达你单位

2011

年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预算指标

6888

万元。 该补贴款项本公司已于

2

月初收到，专

项用于己内酰胺项目建设。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该项资金计入递延收益项目，当期不计入收益，待工程完工后开始进行摊

销，分期计入到经营期的收益中。 对公司

2012

年损益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893

证券简称：东凌粮油 公告编号：

2012-003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今日接到控股股东广州东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

持有本公司股份

129,695,956

股，全部为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以下简称

"

东凌实业

"

）通知，东凌实业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的

2000

万股股份质押给中

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2

月

3

日起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时止。 东凌实业已于

2012

年

2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东凌实业持有本公司股票

129,695,956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8.42%

），其中

11400

万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1.35%

，含本次质押股份）质押。

特此公告。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2296

证券简称

:

辉煌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03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被认定为国家火炬计划软件

产业基地骨干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期收到国家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

颁发的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骨干企业证书，批准文号为：国科火字

[2012]029

号。 证书批准时间为：

2012

年

1

月，有效期两年。

依据国家科学技术部 《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骨干企业认定条件和办法》（国科火字

[2003]108

号）之相关规定，

"

经认定的软件基地骨干企业，可优先得到国家火炬计划等国家有关科技项目和政策的

支持。当地政府应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在政策、资金等方面对软件基地骨干企业给予重点扶持。

"

故该

证书的取得对公司的业绩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公司将以此为契机，加大研发和科技创新力度，提高核心

竞争力。

特此公告！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2178

证券简称：延华智能 公告编号：

2012-002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入选节能服务公司备案名单

（第四批）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

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

的通知》（财建

[2010]249

号）要求，经国家相关部门组织评审，并由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

2012

年第

1

号《公告》确认，公司已入

选节能服务公司备案名单（第四批）。

公司自

2012

年

1

月

1

日以后签订合同并符合条件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可以申请国家财政奖励资金。

公司曾于

2010

年

9

月入选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公布的节能服务公司备案名单 （第一批）（详见公告

2010-

022

）。因公司经营所涉及专业领域和服务范围的扩大，以及

2011

年

8

月成立企业集团并完成公司更名（详见公

告

2011-035

），公司再次向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提交了第四批节能服务公司备案的申请，并获得批准。

本次入选备案名单，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开展节能服务业务，有助于提升公司服务绿色智慧城市建设的综

合能力与水平。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9

日


